          教育部補助案件資訊公告自主檢核表  113年9月25日訂定
                                                                                                              政風處
＊承辦單位:
＊補助案件名稱:(年度)0000補助計畫
＊擬公告日期:
	編號
	項目
	內容
	自主檢核情形
	審查情形

	一
	補助法令依據
	如：○○○補助作業要點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_
	

	二
	公告內容
(補助計畫或
補助公告)

◎如機關團體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規定未於開始受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充分公開，即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自行提出申請者，不符合公開公平方式辦理。
	1.補助項目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_
	

	
	
	2.申請期間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_
	

	
	
	3.資格條件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_
	

	
	
	4.審查方式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_
	

	
	
	5.個別受補助之補助金額上
  限
◎於受理補助時僅能定其申請計畫之補助比例上限而未能明定具體補助金額上限者，若於公告時已併將補助比例上限敘明。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_
	

	
	
	6.全案預算金額概估算
  ◎若機關團體就常態性、通案性補助，因補助預算尚未經審議通過或撥付等事實或法律上原因，致於開始受理補助時尚未能確定其全案預算金額時，得於已充分揭露其他補助資訊，不影響申請補助者資訊獲取公平之情形下，不予公布全案預算金額概估。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_
	

	三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列為申請補助的必要文件之一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_
	

	四
	於補助計畫公告加註應踐行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身分揭露義務之文字
	教示條款:「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_
	

	五
	補助案係由本部撥款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需再為補助款之核發等，應由何者辦理補助公告?
→視何者對補助對象及額度具裁量權
(★註:與判斷在該補助案中，何者屬利衝法上之公職人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條件同)

	1.本部具裁量權→
  補助公告應注意事項同本 
  檢核表項目編號一~四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
	

	
	
	2.地方政府具裁量權→
  本部核定補助函發地方政
  府時，於函文中提醒地方  
  政府踐行本檢核表項目編
  號一~四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
	

	
	
	3.本部與地方政府均具裁量 
  權→本部與地方政府均須 
  辦理補助公告。
  本部核定補助函發地方政 
  府時，於函文中提醒地方
  政府踐行本檢核表項目編
  號一~四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
	

	六
	於本部「補助資訊公開專區」-公告補助計畫等
註:於公告項目前括弧加註年份。例
(113)0000計畫受理申請公告
	提醒:不問是否有另外架設專屬補助案件網站，均須於本部「補助資訊公開專區」一併公告並提供相關申請表單下載或在該專區內提供專屬補助案件網站之連結網址
	□有□無
□備註：_____________
	

	★★★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雖符合利衝法§14Ⅰ但書第3款規定而得與政府機關為補助行為，
惟公職人員(或機關)於該補助案之行政流程中，仍應遵守下列義務:
1.利衝法§6Ⅰ自行迴避→利衝法§6 Ⅱ通知 
2.利衝法§12 圖利禁止
3.利衝法§14Ⅱ事前揭露、事後公開(註:利衝法施行細則§27:補助成立後30日內為之)

	承辦單位:(核章處)












